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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們的股本

本節呈列有關[編纂]前及[編纂]完成後我們的股本的若干資料。

緊接[編纂]前

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，本公司的股本總額為人民幣 53 ,999 ,444元，包括
53,999,444股每股面值人民幣1.00元的股份。

股份拆細及[編纂]完成後

緊隨[編纂]及[編纂]股份轉換為H股完成後（經計及股份拆細及假設[編纂]未獲行
使），本公司的股本將如下：

股份描述 股份數目
佔股本總額
概約百分比

(%)

自[編纂]股份轉換的H股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539,994,440 [編纂]

根據[編纂]將予發行的H股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[編纂] [編纂]

總計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[編纂] 100

緊隨[編纂]及[編纂]股份轉換為H股完成後（經計及股份拆細及假設[編纂]獲悉數
行使），本公司股本將如下：

股份描述 股份數目

佔[編纂]後
經擴大已發行股本
的概約百分比

自[編纂]股份轉換的H股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539,994,440 [編纂]

根據[編纂]將予發行的H股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[編纂] [編纂]

總計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[編纂] 100

地位

[編纂]完成後，我們將僅設有一類股份。H股即本公司股本中所有普通股。除中
國若干合資格國內機構投資者、滬港通及深港通下的中國合資格投資者以及其他根據
中國相關法律及法規或經任何主管部門批准有權持有H股的人士外，H股一般無法由中
國法人或自然人認購或在彼等之間買賣。

所有H股在各方面均享有同等權益，尤其就本文件日期後宣派、派付或作出的所
有股息或分派而言，均享有同等權益。所有H股股息將以人民幣計值及宣派，並以港
元或人民幣派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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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編纂]股份轉換為H股

倘須將任何[編纂]股份轉換為H股及於香港聯交所[編纂]及[編纂]，有關轉換、

[編纂]及[編纂]將須向相關中國監管機關（包括中國證監會）備案並經香港聯交所批准。

就全流通向中國證監會備案

根據《境外上市試行辦法》及相關指引，H股上市公司須就非上市股份轉換為H股

在香港聯合交易所上市及流通向中國證監會備案。境內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可在申請

境外首次公開發售時一併提出「全流通」備案。

我們已就在[編纂]完成後全部現有[編纂]股份按一對一基準轉換為H股（「[編纂]

股份轉換為H股」）向中國證監會備案（「本公司全流通備案」），而中國證監會已就[編

纂]股份轉換為H股[發出]日期為[●]的備案通知。

聯交所[編纂]

我們已向香港聯交所[編纂]申請批准根據[編纂]將予發行的H股（包括因[編纂]獲

行使而可能發行的任何H股）及將由539,994,440股[編纂]股份轉換的H股（經計及股份

拆細）在香港聯交所[編纂]及[編纂]，惟須取得香港聯交所的批准。

我們亦將在獲得香港聯交所批准後就[編纂]股份轉換為H股開展以下工作：(1)向

我們的H股股份過戶登記處發出關於轉換H股相關股票的指示；及(2)促使轉換H股獲香

港結算接納為合資格證券，以於中央結算系統作寄存、結算及交收。

[編纂]前已發行的股份的轉讓限制

根據中國公司法第141條，公司在公開發售股份前已發行的股份，自有關公開發

售股份在相關證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內不得轉讓。因此，本公司於[編纂]前

已發行的股份自[編纂]起計一年內受該法定轉讓限制規限。請參閱「歷史、發展及公司

架構－[編纂]前投資」。

須召開股東大會的情況

根據中國公司法及組織章程細則的條款，本公司可不時透過股東特別決議案（其

中包括）增加或削減其資本或購回股份。請參閱本文件「附錄五－組織章程細則概要」。


